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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海淀区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综合处置项目
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处理意见的请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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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当日牵艇同志阅示。
建议报请|墙振江同志批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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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

京规自文 [2 020 J 389 号 签发人 : 张维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

关于对海淀区建筑垃坡循环利用综合处置项目

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处理意见的请示

市政府:

我委收到海淀区政府 《关于本区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综合处置

项目相关情况的函 )) (海政函 [20 20J 30 号，附件 1 )。 经调查研

究，该项目存在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问题 ， 现将有关处理意见请

示如下: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( 一)项目 来源

海淀区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综合处置项目是由海淀区城市管



理委员会按照《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

(2013-2015年)))相关要求组织实施的，属于近年来中央环保督

察、市政府重点督察任务。

(二)建设基本情况

该项目位于海淀区苏家垃镇大工村再生能源发电厂西侧，计

划建设两条固定式建筑垃圾处置线及一条炉渣处理线，设计处理

规模100万吨/年 。 2017年底，该项目开工建设，目前完成总工程

量的 70% 。 经测绘，项目已实施的建筑面积共2191 1. 62 平方米，

最高建筑高度为 23 . 5米，项目用地范围 、 建筑控制规模及控制高

度均符合现有审批文件要求 。

(二)已取得手续情况

该项目已取得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)) (市规划国土海预

(2 016J 18 号，附件 2 )、《关于海淀区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综合处

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的批复)) [京海淀发改(审 )(2018J

101 号，附件 3] 、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)) ( 2018 规土选市政宇

0013 号，附件 4 )、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)) [2018 规(海)地市

政宇 0003 号，附件 5 ] 。

(四)存在问题

该项目在未取得用地手续的情况下开工建设，存在违法用地

行为;在未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情况下提前开工建设，

存在违法建设行为 。

二、处理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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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该项目是为弥补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缺口而建设，属于

政府投资建设的重要市政基础设施，且已完成前期立项、部分规

划手续的办理，项目已实施部分确属按照现有审批文件进行建

设，实施现状与规划要求不存在矛盾，基本具备了完善相关手续

的条件。 因此，我委建议对海淀区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综合处置项

目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行为免于行政处罚，并尽快完善后续用地

及规划手续 。

妥否，请批示 。

附件1.海政函(2020 J 30号

2. 市规划国土海预 [2016J 18 号

3. 京海淀发改(审) [2018J 101 号

4. ((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))( 2018规土选市政宇0013号)

5. ((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)) [2018规(海)地市政字

0003号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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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联系人及电话:办公室 王迎 55594032;

执法总队周锦吴 55594921 、 18610620836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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